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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度第 1季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5 年 3 月 29 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劉慧冠委員(報告撰寫) 

委  員：廖佩芬委員、黃惠雪委員、胡敏華委員、陳紹基委員、蔡宇鑫委員(請假)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本小組於 115 年 3 月 6 日於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召開本年度第 1次視察會議。 

(一)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下稱綠監)自 114 年 12 月 5 日 114 年第 4季外部視察會議後，至本次會議日為止，有 1名收容人向外

部視察提出陳情案，惟經審視，該收容人書寫內容並非陳情而是申訴，與法定賦予外部視察小組之功能與職掌不符，經綠監

說明陳情內容所指勸導單並非處分，對該員亦未有任何實質上之權益損害，且收容人申訴案件處理非屬外部視察小組之權

限，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故此案件轉交獄方妥處並覆知本小組後續辦理情形。 

(二)討論下一季的議題設定及至監訪察行程時間，決議如下: 第 2季視察議題以現行伙食辦理情形做為探討及檢視項目，另由黃惠

雪委員於 4月 30 日至綠監做實地訪察。 

(三)本季議題由本人提出之「新修正之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辦理情形」，提議進行檢視，並獲決議

作為本季議題探討。邀請綠監進行相關視察議題簡報，並由綠監列席人員提出說明及接受委員詢答。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由視察小組提

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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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正之

外界對受

刑人及被

告送入金

錢與飲食

及必需物

品辦法辦

理情形 

綠島監獄對於新修正之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辦理情形，如下說

明: 

(一) 法令依據: 

1. 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 

(1) 依監獄行刑法第七十七條第四項及羈押法第六十九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2. 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 

(1) 第 3條「機關應於平日指定時間、地點辦理外界送入予收容人（以下簡稱外界送

入）之財物。國定例假日或其他休息日，得由機關斟酌情形辦理之。機關應對於

前項送入之財物施以檢查；必要時，得以科技設備輔助或送請相關機關（構）、

團體或具專業之人員檢驗之。」 

 

(二) 種類與限制： 

(1) 第 4 條 

外界送入金錢，以新臺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簽發之匯票或國內其他金融

機構簽發之本票為限。 

外界送入金錢，每一送入人對個別收容人每日限一次，每次以新臺幣一萬元為

限。但經機關長官許可者，不在此限。  

前項金錢得以經由機關指定時間、地點送入、寄入或其他經監督機關許可之方式

為之。循寄入方式為之者，以現金袋、匯票或本票為限。  

收容人在機關內之保管金總額已逾新臺幣十萬元者，機關長官得限制第二項外界

送入金錢之次數或數額。 

(2) 第 5 條 

外界送入飲食之種類，以主食、菜餚、水果及餅乾為限。  

外界送入飲食，被告每日一次，受刑人每三日一次，每次不得逾二公斤。但經機

關長官許可者，不在此限。 

每一送入人送入飲食，每日以一次，並以一人為限。但送入人為同一矯正機關收

容人之最近親屬或家屬者，不在此限。外界送入飲食之方式，以經由機關指定之

時間、地點送入為限。 

(3) 第 6 條 

外界送入必需物品，每一送入人對個別收容人每月限一次，其種類及數量限制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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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衣、褲、帽、襪、內衣及內褲，各以三件為限。 

2. 被、毯、床單、枕頭、肥皂、牙膏、牙刷及毛巾，各以一件為限。 

3. 圖書雜誌，以三本為限。 

4. 信封五十個、信紙一百張、郵票總面額新臺幣三百元、筆三支為限。 

5. 親友照片以三張為限。 

6. 眼鏡，依收容人實際需求送入。 

7.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等身分識別文件，依收容人實際需求送入。  

收容人得填具申請表，向機關申請由外界送入前項必需物品，每月限一次，其種

類及數量準用前項規定。  

外界送入第一項必需物品，如收容人所有之數量顯超出個人生活所需，或囿於保

管處所及收容人生活空間，機關長官得限制或禁止送入。  

收容人得填具申請表，向機關申請由外界送入第一項以外之其他財物，其種類如

下： 

1. 報紙或點字讀物。 

2. 宗教信仰有關之物品或典籍。 

3. 教化輔導處遇所需使用之物品。 

4. 因衰老、身心障礙、罹病或其他生活所需使用之輔具。 

5. 收容人子女所需食物、衣類及必需用品。 

6. 因現罹患疾病，在機關經醫師診治認有必要使用，於機關無法取得之藥品；

或入機關前經醫師診治取得且有急迫性須繼續使用之藥品。 

7. 其他經機關長官許可之財物。  

外界送入第一項必需物品或前項其他財物，得以寄入、經由機關指定時間、地點

送入，或其他經機關許可之方式送入。  

前項循寄入方式為之者，機關應先發給許可文件或標誌，由送入人於寄入時，將

該許可之文件或標誌黏貼於包裹外盒。 

(4) 第 8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機關認有妨害機關秩序或安全，得限制或禁止送入：  

1. 違反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至第七條所定事項。 

2. 送入之財物，無法施以檢查、或經檢查後可能造成變質無法食（使）用。 

3. 送入之財物，屬易腐敗、有危險性、有害或不適於保管、或有妨礙衛生疑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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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入之財物，經機關檢查後發現夾帶違禁物品。 

5. 送入經食品安全衛生主管機關認有違反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且尚未改善

之食品業者飲食。 

6.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或其他法規所定不得或不宜送入之情形。 

7. 有事實足認有其他妨害機關秩序或安全之情事。 

(三) 外界送入飲食物品辦理程序： 

第 7 條 

外界送入財物，應繳驗身分證明文件，登記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聯絡電話、住居所

或聯絡地址、收受財物收容人之姓名及編號、與收容人關係、送入飲食或物品之種類、數

量及來源、送入金錢之數額。 

收容人得填具申請表，向機關繳驗前項身分證明文件及登記資料。 

 

(四) 目前辦理情形： 

修法前(114/01/01~114/12/19)                         

                           

 

 

 

                            

送入方式

外購 親屬送入

修法前件數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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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購 350 件，親屬送入 25 件)        (1 月 12 件、2月 21 件、3月 17 件、4月 22 件、5月 32件、                                                   

6 月 30 件、7月 50 件、8月 49 件、9月 43 件、10月 36 件、11

月 38 件、12 月 25 件) 

修法後(114/12/19 後) 

 

 

                           

                            

   (外購 20 件，親屬送入 1件)        (12 月 4 件、1月 9件、2月 28 日止 8件) 

本次會議核心議題涵蓋收容人陳情案件處理、外界送入財物新制施行後之影響，以

及醫療藥品與健康食品之管理困境。會議首先針對一名收容人因提早起床作業遭開

立勸導單而請求撤銷之陳情案進行討論，經審議認為該勸導單不具行政處分性質，

且未實質損害陳情人權益，決議轉交監方先行處理再於下季會議覆知本小組後續辦

理情形。隨後，會議重點報告了法務部於 114 年底修正之送入物品辦法，新制大

幅限縮了每一送入人每日送入次數，主要目的在於遏止代送（會客菜）業者帶來的

管理亂象與違禁品流入風險，並強化身分查驗流程。 

送入方式

外購 親屬送入

修法後件數

12月 1月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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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衛生醫療部分，針對處方藥品送入的時效性與完整包裝提出規範，以確保收容人

慢性病治療不因入監而中斷。針對收容人對成藥與健康食品（如高蛋白奶粉）日益

增長的需求，會中深入探討了行政人員在統計與採購上的龐大人力負荷，專家委員

提出應效仿外包藥局模式，透過專業招標管理以減輕監所行政負擔。最後，小組定

調第二季視察重點將著重於總務科現行伙食辦理情形及離島物資運補機制，確保視

察工作能實質促進監獄行政之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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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 115 年度第 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5 年 3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14 時 

二、 地點：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會議室 

三、 召集人:劉委員慧冠 

出席委員：黃委員惠雪、廖委員佩芬、陳委員紹基、胡委員敏華 

列席人員：戒護科科長劉旭峰、衛生科科長徐志民 

記錄:陳瑞明 

四、 召集人致詞:略 

五、 收容人陳情案件處理: 

自 114 年 12 月 5日第 4季外部視察會議，至本次會議召開

前，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下稱綠監) 收容人向本小組提出陳

情案計 1件。 

 

本次有黃姓受刑人 1人提出共計 1件陳情案，其內容略以，陳情

撤銷 115 年 2 月 5 日違規行為勸導單。經審閱陳情內容後，決定

本件陳情案不依外部視察程序而交由機關處理，說明如下: 

 

(一) 依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 16 條規定:「外部視

察小組收受監獄行刑法第九十二條及羈押法第八十四條之陳

情，得依陳情內容是否具體、是否屬外部視察小組權限、陳情

內容與視察重點之關連性及外部視察小組人力負荷等因素，決

定是否依外部視察程序處理，或交由機關處理。」 

(二) 查該陳情信件係投遞於綠監外部視察意見箱內，但書信內容訴

求撤銷勸導單，依其性質應屬申訴而非陳情，尚非屬本小組權

責，另經綠監說明，開立勸導單不屬行政處分，對該員亦未有

任何實質上之權益損害，尚無列為後續視察項目之必要，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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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人申訴案件處理非屬本小組之權限，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故依前述辦法第 16 條規定，將此案件轉交監方妥處並轉知

本小組後續辦理情形。 

 

各位委員有無其他意見?(所有委員附議:同意) 

六、 視察議題探討: 

劉委員慧冠就綠監針對新修正之「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

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辦理情形，提議進行檢視，並獲決

議作為本季討論議題。(請綠監列席代表提出說明) 

綠監戒護科長：法務部近期修正「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

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本監位處離島，會客

菜業者較少且親友接見不易，修法後限縮寄入者

之身分及送入飲食之數量等，勢必帶來衝擊，為

兼顧受刑人權益及監獄秩序並使受刑人安心服

刑，本監亦研擬相關辦理方式，並充分向收容人

說明。 

(一) 法令依據: 

(1) 依監獄行刑法第 77 條第 4項及羈押法第 69 條第 4項規

定訂定之。 

(2) 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第 3

條「機關應於平日指定時間、地點辦理外界送入予收容

人（以下簡稱外界送入）之財物。國定例假日或其他休

息日，得由機關斟酌情形辦理之。機關應對於前項送入

之財物施以檢查；必要時，得以科技設備輔助或送請相

關機關（構）、團體或具專業之人員檢驗之。」 

(二) 種類與限制： 

(1)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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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送入金錢，以新臺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簽

發之匯票或國內其他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為限。 

外界送入金錢，每一送入人對個別收容人每日限一次，

每次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但經機關長官許可者，不在

此限。  

前項金錢得以經由機關指定時間、地點送入、寄入或其

他經監督機關許可之方式為之。循寄入方式為之者，以

現金袋、匯票或本票為限。  

收容人在機關內之保管金總額已逾新臺幣十萬元者，機

關長官得限制第二項外界送入金錢之次數或數額。 

(2)第 5 條 

外界送入飲食之種類，以主食、菜餚、水果及餅乾為

限。  

外界送入飲食，被告每日一次，受刑人每三日一次，每

次不得逾二公斤。但經機關長官許可者，不在此限。 

每一送入人送入飲食，每日以一次，並以一人為限。但

送入人為同一矯正機關收容人之最近親屬或家屬者，不

在此限。外界送入飲食之方式，以經由機關指定之時

間、地點送入為限。 

(3)第 6 條 

外界送入必需物品，每一送入人對個別收容人每月限一

次，其種類及數量限制如下： 

1. 衣、褲、帽、襪、內衣及內褲，各以三件為限。 

2. 被、毯、床單、枕頭、肥皂、牙膏、牙刷及毛巾，各

以一件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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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書雜誌，以三本為限。 

4. 信封五十個、信紙一百張、郵票總面額新臺幣三百

元、筆三支為限。 

5. 親友照片以三張為限。 

6. 眼鏡，依收容人實際需求送入。 

7.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等身分識別文件，依收容人實

際需求送入。  

收容人得填具申請表，向機關申請由外界送入前項必需

物品，每月限一次，其種類及數量準用前項規定。  

外界送入第一項必需物品，如收容人所有之數量顯超出

個人生活所需，或囿於保管處所及收容人生活空間，機

關長官得限制或禁止送入。  

收容人得填具申請表，向機關申請由外界送入第一項以

外之其他財物，其種類如下： 

1. 報紙或點字讀物。 

2. 宗教信仰有關之物品或典籍。 

3. 教化輔導處遇所需使用之物品。 

4. 因衰老、身心障礙、罹病或其他生活所需使用之輔

具。 

5. 收容人子女所需食物、衣類及必需用品。 

6. 因現罹患疾病，在機關經醫師診治認有必要使用，於

機關無法取得之藥品；或入機關前經醫師診治取得且

有急迫性須繼續使用之藥品。 

7. 其他經機關長官許可之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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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送入第一項必需物品或前項其他財物，得以寄入、

經由機關指定時間、地點送入，或其他經機關許可之方

式送入。  

前項循寄入方式為之者，機關應先發給許可文件或標

誌，由送入人於寄入時，將該許可之文件或標誌黏貼於

包裹外盒。 

(4)有下列情形之一，機關認有妨害機關秩序或安全，得限

制或禁止送入：  

1. 違反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至第七條所定事項。 

2. 送入之財物，無法施以檢查、或經檢查後可能造成變

質無法食（使）用。 

3. 送入之財物，屬易腐敗、有危險性、有害或不適於保

管、或有妨礙衛生疑慮。 

4. 送入之財物，經機關檢查後發現夾帶違禁物品。 

5. 送入經食品安全衛生主管機關認有違反食品良好衛生

規範準則，且尚未改善之食品業者飲食。 

6.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或其他法規所定不得或不宜送

入之情形。 

7. 有事實足認有其他妨害機關秩序或安全之情事。 

經由機關指定時間、地點送入之財物，如經施以檢查可

能破壞原有之外觀或減損功能者，機關應主動告知送入

人，就該財物檢查之方式及可能造成之破壞或減損結

果，經送入人同意檢查者，得於檢查後許可送入。 

(三) 外界送入飲食物品辦理程序： 

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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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送入財物，應繳驗身分證明文件，登記姓名、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聯絡電話、住居所或聯絡地址、收受財物收容人

之姓名及編號、與收容人關係、送入飲食或物品之種類、數

量及來源、送入金錢之數額。 

收容人得填具申請表，向機關繳驗前項身分證明文件及登記

資料。 

(四) 目前辦理情形： 

修法前(114/01/01~114/12/19)                         

                           

 

 

 

 

               (外購 350 件，親屬送入 25 件)        (1 月 12 件、2月 21 件、3月 17 件、4月 22 件、5月 32件、                                                   

6 月 30 件、7月 50 件、8月 49 件、9月 43 件、10月 36 件、

11 月 38 件、12 月 25 件) 

修法後(114/12/19 後) 

 

 

                           

                            

                           

     (外購 20 件，親屬送入 1件)        (12 月 4 件、1月 9件、2月 28 日止 8件) 

(五) 新法修正前後之區別及影響： 

送入方式

外購 親屬送入

修法後件數

12月 1月 2月

送入方式

外購 親屬送入

修法前件數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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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法前 

→會客菜業者得以同時向多位收容人寄入菜餚。 

→收容人常將寄入之菜餚和他人交際分食，造成囚糧廚餘

過剩。 

→發生數次利用外界送入物品夾帶違禁品之重大戒護事

件。 

 修法後 

→外界送入飲食，囿於機關收容空間及設備，送入飲食次

數應予限制，又近年來外界與收容人共謀，以非親屬身分

送入大量或多人飲食，屢見不鮮，除造成矯正機關內囤積

過量飲食外，其送入目的逐漸質變為協助收容人間授受財

物或規避次數限制等，影響機關秩序或安全甚鉅，爰增訂

每一送入人辦理送入飲食，每日以一次，並以一人為限。

但送入人為同一矯正機關收容人之最近親屬或家屬者，不

在此限之規定。 

→收容人僅能申請三位送入人且須經過身分查驗。 

→僅申請且核准名單上之三人能寄入飲食及物品。 

→一個月後才能申請更換送入人。 

→考量坊間糕點飲食樣態多元，不利於矯正機關保存，容

易衍生衛生安全疑慮，且不易實施檢查，常見經必要之

檢查後，嚴重破壞糕點外觀及食用價值，迭生爭議，爰

刪除外界送入糕點之種類。 

→考量國人日常飲食習慣，難以排除含有主食食材在內之

飲食，爰新增飲食種類「主食」，包含米飯、麵條、粿

條、米(冬)粉等加工製品。 

綠監衛生科長：目前矯正機關面臨寄入藥品、健康食品、甚至是



8 

 

部分低風險醫療器材的情形越來越普遍。接下來

將補充說明相關規範，這涉及「監獄行刑法」以

及剛才提到的「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

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等相關法律。 

在「監獄行刑法」第 55 條裡面有規範到，受刑

人因健康需求，在不妨礙監獄安全及秩序的前提

下，經醫師評估可行性後，可以請求購買或送入

低風險性醫療器材或衛生保健物品。 

所謂低風險性的醫療器材，其實是規範於「醫療

器材分類分級管理辦法」的第 3條及第 4條。低

風險的大概就是一些醫用的手杖、柺杖、輪椅、

義肢等輔具。現在衛生福利部也希望在各監所陸

續推動長照，且要在監所裡面進行。所以這些輔

具各機關都已經備置不少。如果收容人有需求，

比如說便盆椅、手杖或輪椅等，監所裡面都有備

置。所以這類低風險器材的個別申請寄入，事實

上需求蠻低的。 

另外，「監獄行刑法」所指的衛生保健物品其實

就是一些醫療相關的耗材，像是口罩、N95、OK

繃、紗布等，各機關也都有備置。至於設備器

材，如剛才提到的輪椅、電動床，事實上「監獄

行刑法」規範的這些耗材與低風險器材，各機關

也都已經自行準備了，所以這條文現在比較少去

適用。 

而目前各監獄裡面最常見的，是處方藥或成藥的

的寄入。比如曼秀雷敦，或者是看廣告後想買健

康食品，或很多人運動時想喝高蛋白奶粉來練身

體，這對各個監所都造成很大的困擾。這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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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法條會回到「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

與物品管理辦法」第 6條。 

該辦法第 6條第 4項第 6款規定，因現罹疾病，

在機關經醫師診治認有必要，且於機關內無法取

得之藥品，或入機關前經醫師診治取得具急迫性

需繼續使用的藥品得向機關申請由外界送入，但

這類在看守所或新收監獄比較常遇到，綠監因受

刑人多自其他監獄移入，如有罹患疾病之用藥，

大多隨移監攜入。 

我們對送入藥品也有檢查機制，包括處方藥不能

是零碎的，必須有完整的藥袋或者必須有完整的

處方箋。 

另外就是成藥跟健康食品的部分，以前監所（衛

生科）是以「監獄行刑法」中需要醫師處方同意

的條文來處理，但後來發現不適用，必須改用

「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物品管理辦

法」第 6條第 4項第 7款，寄入量變大而造成監

所困擾。 

因此，各監所會建立收容人「自購藥品」機制，

限制購買量並提供品項清單。部分監所每年會進

行招標，因為總金額經常超過 15 萬元。透過招

標來壓低價錢，令部分機關會規定受刑人 1個月

只能買 1次，且各品項數量有限制，以此減少行

政業務量，並避免受刑人囤積及過度消費。此

外，健康食品非常難控管，目前各機關較無一致

做法，故造成各機關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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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感謝綠監同仁報告，針對綠監就新修正之「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

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辦理情形之報告，其他委員

有無意見？ 

陳委員紹基：關於健康食品還有成藥，我認為之後應該會像現在醫療

外包的處理方式，每個矯正機關會有簽約藥局，由他們

幫忙處理這些事情，才是比較合理的。目前綠監可能還

不需要，但收容人比較多的機關，可能就需要由簽約藥

局自己去做統計，而不是由機關的工作人員自行處理。 

主席：沒錯，健康食品的部分，應該直接建立一個窗口，畢竟這與藥

品相似，宜由藥師處理。執業藥局一定有藥師去處理處方箋、

成藥還有健康食品，那就應該讓專業的人來做，而不是讓監獄

的職員去做。 

七、 臨時動議: 

主席:針對 115 年第 2季視察議題及到綠監訪察人員與時間，各位委員

有什麼提議和看法? 

決議：第 2季視察議題以現行伙食辦理情形做為探討及檢視項目，由黃

惠雪委員於 4月 30 日至綠監做實地訪察。 

散會:(15 時 15 分) 



115年度第 1季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表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新修正之

外界對受

刑人及被

告送入金

錢與飲食

及必需物

品辦法辦

理情形 

無 無 

 


